
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确认类行政职权和责任事项清单

   单位：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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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确

认

1700-F-

00100-

140400

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备案与储量登

记核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年8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第十三条“国务院矿产储量审批机构或者省、自治

区、直辖市矿产储量审批机构负责审查批准供矿山建设设计使用的勘探报

告，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批复报送单位。勘探报告未经批准，不得作为矿山

建设设计的依据。”                                                                    

2、　　《矿产资源登记统计管理办法》（2003年1月国土资源部令第

23号）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矿产资源勘

查、开采或者工程建设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

矿产资源登记统计。”第四条“国土资源部负责全国矿产资源登记统计的

管理工作。”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

由）。

2.审查责任：对要件是否齐备等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作出备案决定（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理

由），按时办结。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当履行的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年8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第十三条“国务院矿产储量审批机构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矿产储量审批机构负责审查批准供矿山建设设计使用的

勘探报告，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批复报送单位。勘探报告未经批准，不得

作为矿山建设设计的依据。”                                                                    

2、　　《矿产资源登记统计管理办法》（2003年1月国土资源部令第23

号）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矿产资源勘

查、开采或者工程建设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进

行矿产资源登记统计。”第四条“国土资源部负责全国矿产资源登记统

计的管理工作。”

常用 市级行使 矿管科

2
行政确

认

1700-F-

00200-

140400

地质灾害治理责

任认定

1、《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因自然因素造成的特大型地质灾害，确需治理

的，由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灾害发生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组织治理。 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其他地质灾害，确需治理的，在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本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治理

。 因自然因素造成的跨行政区域的地质灾害，确需治理的，由所跨行政区

域的地方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共同组织治理。 因工程建设等人为活

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由责任单位承担治理责任。 责任单位由地质灾害发生

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专家对地质灾害的成因

进行分析论证后认定。 对地质灾害的治理责任认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

由）。

2.审查责任：对要件是否齐备等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作出认定决定（不予认定的应当告知理

由），按时办结。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当履行的责任。

1、《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因自然因素造成的特大型地质灾害，确需治

理的，由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灾害发生地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组织治理。 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其他地质灾害，确需治理

的，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本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组织治理。 因自然因素造成的跨行政区域的地质灾害，确需治理

的，由所跨行政区域的地方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共同组织治理。 

因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由责任单位承担治理责任。 

责任单位由地质灾害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

组织专家对地质灾害的成因进行分析论证后认定。 对地质灾害的治理

责任认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常用 市级行使 地勘科

3
行政确

认

1700-F-

00300-

140400

不动产登记（城

区、郊区、高新

区行政辖区）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十二条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登记，依照有关不动产登记的法律

、行政法规执行。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第十五条　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林木的所有权、使用权，由不动产

登记机构统一登记造册，核发证书。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重点林区(以下简称

重点林区)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由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登记。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二十四条　国家对耕地、林地和草地等实行统一登记，登记机构应

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

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应当将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

庭成员列入。

登记机构除按规定收取证书工本费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第六十条　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

　第六十一条　以出让或者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应当向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登记，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

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土地使用权证书。

　　在依法取得的房地产开发用地上建成房屋的，应当凭土地使用权证书

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登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房产管理部门核实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书。

1.受理责任：申请人提交的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属于

登记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

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并书

面告知申请人；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

应当告知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人当场更正后，应当受

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

形式的，应当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

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登记的不动产不属于本机

构登记范围的，应当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告

知申请人向有登记权的机构申请。不动产登记机构未当

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视为受理。受理工作内

容包括：依法查验申请主体、申请材料、询问登记事项

、录入相关信息、出具受理结果等。

2.审查责任：受理申请人的申请后，根据申请登记事

项，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申请事项及申请材料进

行进一步审查，并决定是否予以登记。有下列情况之一

的，应当不予登记，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2）存在尚未解决的权属争议的；

(3)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权利超过规定期限的；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予登记的其他情形。 

1.《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第十七条  不动产登记机构收到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应当分别按

照下列情况办理：

    (一)属于登记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

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二)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当场更

正，申请人当场更正后，应当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书面告知申

请人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四)申请登记的不动产不属于本机构登记范围的，应当当场书面告

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向有登记权的机构申请。

    不动产登记机构未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视为受理。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第二十二条 登记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不

予登记，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二)存在尚未解决的权属争议的；

    (三)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权利超过规定期限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予登记的其他情形。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第十条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依法将各类登记事项准确、完整、清

晰地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任何人不得损毁不动产登记簿，除依法予以

更正外不得修改登记事项。

4.《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

1.10.4.1不动产登记机构宜建立不动产登记风险管理制度，设置登记质

量管理岗位负责登记质量检查、监督和登记风险评估、控制工作。

5.《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第二十一条 登记事项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完成登记。

不动产登记机构完成登记，应当依法向申请人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

登记证明。

6.《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七十九条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

错误，可以申请更正登记。

    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登记的，应当提交利害关系材料、证实不动产

登记簿记载错误的材料以及其他必要材料。

常用 市级行使

不动产

登记中

心



4
行政确

认

1700-F-

00400-

140400

自然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试行）》第五条：“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负责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的组织、各级不动产登记机构（以下简称

登记机构）具体负责自然资源登记”

1.受理责任：申请人提交的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属于

登记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

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并书

面告知申请人；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

应当告知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人当场更正后，应当受

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

形式的，应当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

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登记的不动产不属于本机

构登记范围的，应当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告

知申请人向有登记权的机构申请。不动产登记机构未当

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视为受理。受理工作内

容包括：依法查验申请主体、申请材料、询问登记事项

、录入相关信息、出具受理结果等。

2.审查责任：受理申请人的申请后，根据申请登记事

项，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申请事项及申请材料进

行进一步审查，并决定是否予以登记。有下列情况之一

的，应当不予登记，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2）存在尚未解决的权属争议的；

(3)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权利超过规定期限的；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予登记的其他情形。 

1.《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第十七条  不动产登记机构收到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应当分别按

照下列情况办理：

    (一)属于登记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

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二)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当场更

正，申请人当场更正后，应当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书面告知申

请人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四)申请登记的不动产不属于本机构登记范围的，应当当场书面告

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向有登记权的机构申请。

    不动产登记机构未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视为受理。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第二十二条 登记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不

予登记，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二)存在尚未解决的权属争议的；

    (三)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权利超过规定期限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予登记的其他情形。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第十条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依法将各类登记事项准确、完整、清

晰地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任何人不得损毁不动产登记簿，除依法予以

更正外不得修改登记事项。

4.《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

1.10.4.1不动产登记机构宜建立不动产登记风险管理制度，设置登记质

量管理岗位负责登记质量检查、监督和登记风险评估、控制工作。

5.《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第二十一条 登记事项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完成登记。

不动产登记机构完成登记，应当依法向申请人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

登记证明。

6.《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七十九条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

错误，可以申请更正登记。

    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登记的，应当提交利害关系材料、证实不动产

登记簿记载错误的材料以及其他必要材料。

常用 市级行使

不动产

登记中

心

5
行政确

认

1700-F-

00500-

140400

新建商品房转让

确认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十六条    《不动产登记条

例实施细则》第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

由）。

2.审查责任：对要件是否齐备等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作出备案决定（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理

由），按时办结。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当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不动产登记实施细则》第四章《不动产登

记操作规范》9.3
常用 市级行使

不动产

登记中

心

6
行政确

认

1700-F-

00600-

140400

房改房、集资房

转让确认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十六条    《不动产登记条

例实施细则》第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

由）。

2.审查责任：对要件是否齐备等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作出备案决定（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理

由），按时办结。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当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不动产登记实施细则》第四章《不动产登

记操作规范》9.3
常用 市级行使

不动产

登记中

心

7
行政确

认

1700-F-

00700-

140400

还迁房转让确认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十六条    《不动产登记条

例实施细则》第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

由）。

2.审查责任：对要件是否齐备等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作出备案决定（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理

由），按时办结。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当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不动产登记实施细则》第四章《不动产登

记操作规范》9.3
常用 市级行使

不动产

登记中

心

8
行政确

认

1700-F-

00800-

140400

存量房转让确认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十六条    《不动产登记条

例实施细则》第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

由）。

2.审查责任：对要件是否齐备等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作出备案决定（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理

由），按时办结。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当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不动产登记实施细则》第四章《不动产登

记操作规范》9.3
常用 市级行使

不动产

登记中

心

9
行政确

认

1700-F-

00900-

140400

房                        

产                                  

测                 

绘

成

果

审

规章】：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国家测绘局令第

83号）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国土资发【2016】6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

由）。

2.审查责任：对要件是否齐备等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作出备案决定（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理

由），按时办结。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当履行的责任。

 《不动产操作规范》1.4不动产权籍调查 常用 市级行使

不动产

登记中

心

10
行政确

认

1700-F-

01000-

140400

不动产权证书和

不动产登记证明

的换发、补发、

注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9、10条。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22、23条。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第1.6.3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

由）。

2.审查责任：对要件是否齐备等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作出备案决定（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理

由），按时办结。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当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9、10条。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22、23条。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第1.6.3条。

常用 市级行使

不动产

登记中

心



11
行政确

认

1700-F-

01100-

140400

不

动

产

登

记   资   料

信

息

查

询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十八条：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登记

机构应当提供。

【法规】：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6号）

    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实施细则】：《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2015年国土资源部令

第63号）

第九十七条：国家实行不动产登记资料依法查询制度。

《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

80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

由）。

2.审查责任：对要件是否齐备等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作出备案决定（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理

由），按时办结。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当履行的责任。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十八条：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登

记机构应当提供。

【法规】：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6

号）

    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实施细则】：《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2015年国土资源部

令第63号）

第九十七条：国家实行不动产登记资料依法查询制度

常用 市级行使

不动产

登记中

心


